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Ｌ０７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现发布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

３

）催告公告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６

号二区

３３

号楼二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关于为沈阳世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有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刊登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

２０１２－Ｌ０４

、

０５

号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

、登记方式：

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

Ｂ．

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Ｃ．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

（须加盖公司公章）或本人身份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Ｄ．

股东也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１１２

号阳光大厦

７

层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０８

；投票简称：阳光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

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为沈阳世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议

案

１．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

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史勤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３６６１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６５２８０

邮编：

１０００４４

２

、会议费用

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九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如果有表决权，对关于（）的提案投赞成票；对关于（）的

提案投反对票；对关于（）的提案投弃权票；

５．

对

１－４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简称：包钢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４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部分数据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更正情况说明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经审核发现，由于财务人员工作疏忽，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０

年度调整后部分

数据计算有误。为此，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相关内容进行更正。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更正内容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 “三（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三（三）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

财务指标” 中部分数据更正如下：

“三（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原文内容：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６

，

２３２

，

４６４．９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２１

，

７０２

，

０４１．９２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７

，

４６６

，

５５９．６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７３

，

５４２．６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８８０

，

８６０．０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３

，

５６１．５３

合计

－８

，

６２９

，

０１８．５０

更正为：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６

，

２３２

，

４６４．９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２１

，

７０２

，

０４１．９２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１０４

，

４７７

，

９１４．９１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７

，

４６６

，

５５９．６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７３

，

５４２．６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３

，

２３８

，

６１８．７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３

，

５６１．５３

合计

６９

，

７２９

，

４１７．６８

“三（三）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原文内容：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２０２

，

７２７

，

５１０．５１ ２０２

，

７２７

，

５１０．５１ １２９．８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３ １３３．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６２ １．６２ ２．０５

更正为：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２２８

，

８４６

，

９８９．２４ ２０２

，

７２７

，

５１０．５１ １０３．５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３ ７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８２ １．６２ １．８５

三、本次更正对公司年度报告的影响

上述更正对公司年报中财务报表无影响。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深表

歉意。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５

证券简称：顺荣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在公司小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根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上述方案的实施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

求。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５

证券简称：顺荣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顺荣股份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

７

人，董事吴绪顺、董事王政因出差在外未

能参会，分别授权董事吴卫东、董事姜正顺代为出席表决；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吴卫东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了利用上海地区的人才优势和汽车产业集聚优势，为了建立和高端客户良好的合作关系，开拓高端

市场，为了完善公司产品低、中、高端配套体系市场的战略性布局，为了扩大产品研发和市场规模、保障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的持续增长，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

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及自有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在上海嘉定区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关于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 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５

证券简称：顺荣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

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荣股份”或“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议案》，现就相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 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７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３４０

万股，网上申购定价发行

１

，

３６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

为

３５．００

元

／

股，共募集资金

５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９

，

３８３

，

８５７．４５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５５

，

６１６

，

１４２．５５

元。较原先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募集资金计划超额募集

３０５

，

６１６

，

１４２．５５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１００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上述募

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经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５１１５

万元建立汽车燃油系统研发中心、使用超募

资金人民币

２６００

万元新建年产

５０

万只七层汽车塑料加油管项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

超募资金人民币

８

，

８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超募资金账户余额为

１５４

，

４０６

，

０３７．７６

元。

三、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的必要性和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将有利于利用上海地区的人才优势和汽车产业集聚

优势，有利于建立和高端客户的良好合作关系，加快产品进入高端市场，有利于完善公司产品低、中、高端配

套体系市场的战略性布局，有利于扩大产品研发和市场规模、保障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持续增长。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在保证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

元、自有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将在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议案》后开始实施。项目具体情况介绍如

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拟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及自有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设立上海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顺荣永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登记注册的名称为准）。设立地点：上

海市嘉定区，注册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

１００％

全资子公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业务范围：汽车

塑料燃油箱总成及其它汽车零部件的研制、生产、销售与技术服务。

为了利用上海地区的人才优势和汽车产业集聚优势，为了建立和高端客户良好的合作关系，开拓高端

市场，为了完善公司产品低、中、高端配套体系市场的战略性布局，为了扩大产品研发和市场规模、保障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的持续增长，项目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自有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成立上海

全资子公司，主要用于生产基地建设及办公场地购置，试验、检测、生产及办公等设备购置及日常营运资金

支出，项目预算如下：

序号 费用名称 投资预估（万元）

１

生产基地建设及办公场地购置

５５００

２

办公设备及交通工具

８０

３

试验、检测、生产设备与开发工具

３０００

４

流动资金

１４２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二）效益分析

预计该公司通过未来

５

年左右的发展， 将成为在高端市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汽车塑料燃油箱总成及其

它零部件供应商，预计每年向上汽集团、观致汽车等客户提供塑料燃油箱总成约

３５

万套，每套按

６００

元计算，

预计每年可实现约

２

亿元的销售收入，将对公司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１

、公司产品技术、品牌优势突出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装备及工艺，具备快速高效的产品同步设计开发能力和较强的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能力，拥有先进完备的检测设备及手段。公司产品多层塑料燃油箱具有很高性价比，同时，公司在行业中

已具备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和丰富的客户资源。

２

、公司资金、行业背景和管理优势

公司成功上市，具备较雄厚的资金实力，为该项目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资金基础；同时公司以上市为契

机，发挥公司管理团队经验丰富、能力互补和凝聚力强优势，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风险控制

能力；此外公司团队具有多年的汽车塑料油箱总成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经验，对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具有

敏锐的洞察力和掌控能力，在公司发展过程中能够快速、准确把握市场机遇。

（四）风险分析

１

、依赖于汽车产业政策的风险

根据国家汽车产业政策，公司面临广阔的行业发展前景，且依靠母公司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在汽车塑料燃油箱领域突出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在该领域中处于技术和市场领先地位，具备把握行业发

展机遇的能力。但如果汽车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发生变化，公司的业务经营将受到影响，存在着主营业务依

赖于汽车产业政策的风险。 公司将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高公司的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建立更加

完善的营销网络，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２

、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本行业将得以快速发展，面临广阔的市场发展机遇。该领域将吸引更多的竞争对手

进入，从业企业的数量预计将增加，市场竞争将有所加剧。 公司利用业已具备的市场先入优势，大力开拓高

端市场，完善市场战略性布局，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同时积极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将会为公司创造新的利

润增长点。

３

、人力资源风险

新公司的成立需要引进大量人才，尤其是技术、研发、管理、销售等方面的高级人才。公司可能一时不能

引进大量的人才，进而影响项目的实施进度，影响公司的发展。 公司有一套良好的人才引进和完善的激励

机制，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人才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使他们同公司一起发展。 公司将广泛吸引

上海地区高校各类人才，提高研发水平，并与母公司的研发团队和技术中心实现技术资源共享。同时公司加

强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员工在日常管理及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水平，满足公司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关于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公司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成立上

海全资子公司议案》，该议案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公司承诺

（

１

）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２

）公司承诺本次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议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议案》后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

１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是为了

利用上海地区的人才优势和汽车产业集聚优势，为了建立和高端客户良好的合作关系，开拓高端市场，为了

完善公司产品低、中、高端配套体系市场的战略性布局，为了扩大产品研发和市场规模、保障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的持续增长。

上述方案的实施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的

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２

、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计划， 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

定。

３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４

、同意公司用超募资金中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公司自有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

七、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议

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成立上海全资子公

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上述方案的实施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股东

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同意该方案的实施。

八、保荐机构对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及自有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事项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认为：经核查，将本次超募资金中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公司自有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情况，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顺荣股份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独立董事已明确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等有关规定，国元证券同意顺荣股份本次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九、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议案》的独立意见 ；

４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

公司事项的核查意见》；

５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５

证券简称：顺荣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２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周三）上午

８

时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３

、会议地点：安徽省南陵县经济开发区顺荣股份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

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出席会议的嘉宾、保荐机构代表等。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

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顺荣股份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通讯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经济开发区顺荣股份董秘办。

邮 编：

２４１３０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５３－６８１６７６７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

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

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授权委托书应

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经济开发区顺荣股份董秘办

邮政编码：

２４１３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３－６８１６７６７

传 真：

０５５３－６８１６７６７

联 系 人：方劲松

（二）会议费用：与会股东的各项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的格式附后。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

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成立上海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备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者“弃权”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除非另有明确指示，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按照自己的意

愿投票表决或者放弃投票。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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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12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2012-010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也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9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

：

30

(

二

)

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东公司三楼会议室

(

三

)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五

)

主持人：周传良

(

六

)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七

)

出席情况：本次大会到会股东及代理人共

99

人，共代表

99

名股东，代表股份

168,956,973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

35.19％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2

人，共代表

2

名股东，代表股份

166,481,2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4.6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97

人，代表股份

2,475,

7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52％

。

公司董事周传良、黄振彬、孟钟剑；监事李刚、王淑霞、宋小红；董事会秘书贾东焰出席本次大会。公司高

管赵院生、杨民平列席本次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

一

)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议案

同意

167,523,2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5％

；反对

1,268,92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75％

； 弃权

164,80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80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

。

表决结果：通过。

(

二

)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同意

167,50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4％

；反对

1,023,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61％

； 弃权

432,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2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5％

。

表决结果：通过。

2．

发行方式

同意

167,50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4％

；反对

1,303,9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77％

；弃权

152,69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690

股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9％

。

表决结果：通过。

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

167,50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4％

；反对

1,053,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62％

； 弃权

402,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2,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4％

。

表决结果：通过。

4．

发行数量

同意

167,50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4％

；反对

1,023,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61％

； 弃权

432,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2,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5％

。

表决结果：通过。

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

167,50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4％

；反对

1,142,9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68％

； 弃权

313,6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3,6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8％

。

表决结果：通过。

6．

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同意

167,50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4％

；反对

1,023,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61％

； 弃权

432,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2,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5％

。

表决结果：通过。

7．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同意

167,50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4％

；反对

1,023,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61％

； 弃权

432,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2,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5％

。

表决结果：通过。

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

167,50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4％

；反对

1,130,4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67％

； 弃权

326,1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6,1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9％

。

表决结果：通过。

9．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同意

167,500,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4％

；反对

1,023,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61％

； 弃权

432,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2,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5％

。

表决结果：通过。

(

三

)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

167,501,9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4％

；反对

1,014,2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60％

； 弃权

440,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6％

。

表决结果：通过。

(

四

)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

167,522,2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5％

；反对

993,9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59％

； 弃权

440,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6％

。

表决结果：通过。

(

五

)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

167,500,9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4％

；反对

1,022,2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60％

； 弃权

433,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3,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6％

。

表决结果：通过。

(

六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167,500,9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4％

；反对

1,015,2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60％

； 弃权

440,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6％

。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

(

一

)

至

(

六

)

项议案均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六项议案全部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

七

)

董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167,526,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5％

；反对

989,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59％

； 弃权

440,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6％

。

表决结果：通过。

(

八

)

监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167,526,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5％

；反对

989,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59％

； 弃权

440,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6％

。

表决结果：通过。

(

九

)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转增股本。

同意

167,503,4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4％

；反对

1,090,1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65％

； 弃权

363,3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3,3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1％

。

表决结果：通过。

(

十

)

聘任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议案

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聘期至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止。

同意

167,525,3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5％

；反对

989,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59％

； 弃权

441,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1,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6％

。

表决结果：通过。

(

十一

)

公司章程修改议案

对《公司章程》第

5

条进行修改。

修改前为：

"

公司住所 河南省焦作市塔南路

160

号 邮政编码

454003"

修改后为：

"

公司住所 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东 邮政编码：

454172"

同意

167,522,247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15％

；反对

992,9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59％

； 弃权

441,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1,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6％

。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十二

)

公司向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铝锭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52,304,283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7.39％

；反对

989,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1.84％

；弃权

411,79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1,790

股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77％

。

表决结果：通过。

中铝国贸与本公司同受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控制，双方存在关联关系。中国铝业持有关联股份共计

115,251,064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8.21%

。关联股东中国铝业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十三

)

公司向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销售铝锭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52,304,283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7.39％

；反对

989,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1.84％

；弃权

411,79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1,790

股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77％

。

表决结果：通过。

中铝洛铜与本公司同受中国铝业公司控制， 双方存在关联关系。 中国铝业持有关联股份共计

115,251,

064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8.21%

。关联股东中国铝业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十四

)

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销售铝锭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52,310,583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7.40％

；反对

989,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1.84％

；弃权

405,49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490

股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76％

。

表决结果：通过。

郑州研究院与本公司同受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控制，双方存在关联关系。中国铝业持有关联股份共

计

115,251,064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8.21%

。关联股东中国铝业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十五

)

公司向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铝液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116,325,199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8.81％

；反对

989,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0.84％

； 弃权

411,790

股

(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1,790

股

)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35％

。

表决结果：通过。

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5%

以上，双方存在关联关系。万方集团持有关联股份共

计

51,230,148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0.66%

。关联股东万方集团回避该议案表决。

(

十六

)

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采购预焙阳极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52,304,283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7.39％

；反对

989,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1.84％

；弃权

411,79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1,790

股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77％

。

表决结果：通过。

中国铝业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双方存在关联关系。中国铝业持有关联股份共计

115,251,064

股，占到会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8.21%

。关联股东中国铝业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十七

)

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采购阴极底块等辅料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52,304,283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7.39％

；反对

989,836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1.84％

；弃权

411,79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1,790

股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77％

。

表决结果：通过。

中国铝业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双方存在关联关系。中国铝业持有关联股份共计

115,251,064

股，占到会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8.21%

。关联股东中国铝业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向大会提交了年度述职报告，并对其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星歌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沈玉杰 成群星

(

三

)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

一

)

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0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富股份

"

、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3

日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举手方式表决。会议应到董事

12

名，实到董事

12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孙毅先生

主持，对《关于聘任潘承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

的议案》两项议案进行了充分审议并形成决议。

一、以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潘承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2011

年公司水轮发电机组业务得到进一步的增长，国内外市场得以巩固，并取得了抽水蓄能机组订单

等突破，同时公司先后完成了对浙江临海浙富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临海电机

"

）和四川华都核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都公司

"

）的兼并收购，通过和核动力院的合作高起点的进入了核电领域，业务布

局已拓展到中小水电设备、特种应急电源、永磁高效电机、核电控制棒驱动机构等，浙富股份自成立至今已

经发生了跨越式的发展。

业务领域的扩大、新业务的做大做强与做好做精，对公司经营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鉴于本部水

电设备业务经过多年的积淀发展，从生产、研发到销售、管理都已相对成熟，亦已建立了高效的经营团队，

董事会决定对目前的经营班子做出相应调整。

董事会同意孙毅先生因公司发展需要辞去浙富股份总经理职务，继续担任董事长一职，以集中更多精

力立足于浙富股份的战略发展，并且其作为临海电机和华都公司的董事长，将承担把控临海电机和华都公

司的经营管理，更好专注于公司水电设备业务新市场的开拓与公司特种电机及核电设备业务发展的职责；

同时聘任潘承东先生为浙富股份总经理，全面负责浙富股份的日常经营管理，任期为本届董事会。

二、以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

报备制度〉的议案》。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修订稿）》全文刊登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日

附：潘承东先生个人简历：

潘承东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富春江水电设备总厂技术员、设计室副主

任、主任、副总工、厂长助理，富春江水电设备总厂厂长、党委委员兼富春江富士水电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党工委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副局长、党委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潘承东先生与本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A

股证券代码：

601998 A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2012-12

H

股证券代码：

998 H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8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

5

名，实际参会监事

5

名，其中李刚监事委托邓跃文监事代为出席和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见附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赞成：

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督委员会议事规则》。

赞成：

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附件：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

2012-007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9

日上午

10

时在厦门市海沧区公司五层会

议室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2

月

23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陈佳良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

股份

3712940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9,000

万股的

41.2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也出

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福建至理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5

人，代表股份

371294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

票；无弃权票。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如下见证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